
附件4
各分委员会推荐指标
	序号
	分委员会
	学院
	推荐指标

	1
	第一分委员会
	农学院
	4

	2
	第二分委员会
	植保学院
	5

	3
	第三分委员会
	园艺学院
	4

	4
	第四分委员会
	动科学院
	5

	5
	第五分委员会
	林学院
	3

	6
	第六分委员会
	动医学院
	4

	7
	第七分委员会
	资环学院
	4

	8
	第八分委员会
	水建学院
	3

	9
	第九分委员会
	机电学院、信息学院
	2

	10
	第十分委员会
	食品学院、葡萄酒学院
	3

	11
	第十一分委员会
	生命学院
	4

	12
	第十二分委员会
	化药学院
	2

	13
	第十三分委员会
	经管学院
	2

	14
	第十四分委员会
	人文学院
	1

	15
	第十五分委员会
	园林学院
	1

	16
	第十六分委员会
	水保学院
	2

	17
	第十七分委员会
	草业学院
	1

	18
	第十八分委员会
	理学院
	1

	合计
	51


